
一、日本儿童福利的历史

在日本儿童福利法中，“儿童”是指未满18

岁的人。在了解日本儿童福利现状前，有必要

对日本近代以来儿童福利发展史做简要回顾①。

（一）儿童福利制度的萌芽期

明治时期的日本政府致力于实现现代化，

在其主导下，1871年《关于弃儿养育的大米配

给法》、1973年《针对生育三个孩子贫困家庭的

抚养费发放法》、1874年《救济规则》等法律法

规相继出台。其中，《救济规则》是涵盖儿童福

利的综合性福利法。不过，在 《救济规则》

中，社会福利的原则置于相互扶助的前提之

下，福利供给对象仅限定为被称为“无告之穷

民”的不能相互扶助的人们，对象范围被大幅

限制。政府提供福利的方法最初是以大米作为

实物给付，后来变成现金给付。

在儿童福利方面，上述救济贫困的法律制

度存在诸多不足。事实上，社会事业家 （慈善

事业家） 承担了儿童福利的主要工作，设立以

所谓的“不良少年”为收容对象的私立感化

院，例如社会事业家留冈幸助于1899年在东京

设立了“家庭学校”，为这些孩子们提供生活场

所；也出现了以孤儿、弃儿等为收容对象的设

施，其中较为有名的是石井十次在1887年开设

的“冈山孤儿院”；还出现了以智力障碍儿童为

救济对象的设施，例如石井亮一在1891年开设

的“泷乃川学园”（当初被称为“圣三一孤女学

院”）。

在 此 背 景 下 ， 1900 年 日 本 制 定 《感 化

法》，规定日本地方政府道府县有义务设立感化

院。进入大正时期，针对少年罪错问题，日本

在 1922 年分别制定 《少年法》 及 《矫正院

法》。此外，日本地方政府的直营福利事业开始

萌芽。例如，冈山县在1917年设立了“济世顾

日本儿童福利制度与儿童福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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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围绕（儿童）罪错及儿童虐待两个问题，分析日本儿童福利的现状与所面

临的课题。首先回顾日本儿童福利的历史，分析日本儿童福利制度中具体包含

哪些领域。在此基础上，探讨儿童福利核心机构——儿童咨询所的主要功能以

及儿童福利实施机构——儿童福利设施（以儿童自立支援设施和儿童养护设施

为对象）的积极意义。最后考察日本儿童咨询所受理的（儿童）罪错咨询与儿

童虐待的现状以及面临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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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制度”，大阪府在 1918 年设立了“领域委员

制度”，这一制度相当于目前的民生儿童委员制

度。民生儿童委员是接受日本厚生劳动大臣委

托，担任民生与儿童工作，负责地区居民生

活、育儿等方面咨询与援助业务的非常勤地方

公务员，也是无报酬的志愿者。大正时期，大

阪市设立了市立儿童咨询所和托儿所等设施。

（二）儿童福利法律的形成期

进入昭和时期，日本有关儿童福利法律的

整合得到推进。

首先，1929年日本制定《救护法》，同时废

除 《救济规则》。《救护法》 中规定的救护对象

包括：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十三岁以下的

幼儿，孕产妇，身体残疾、患有疾病、受到创

伤以及其他由于精神及身体障碍而无法从事正

常劳动的人，且“贫困而无法正常生活”（《救

护法》 第一条）。《救护法》 删除 《救济规则》

中“无告之穷民”及“单身”的对象限定，另

外，规定的救护方法是以居家保护和送至特定

救护设施作为两大支撑，从中可以窥见目前生

活保护制度的原形。救护设施一般指“养老

院、孤儿院、医院及其他以本法为目的的救护

设施”（《救护法》第六条）。

其次，1933 年日本制定 《儿童虐待防止

法》，着眼于应对儿童虐待这一问题，旨在保护

未满14岁遭受虐待的儿童、因监护人疏于管教

而触犯刑罚法令的儿童以及有此种倾向的儿童

（即罪错儿童）。规定的保护方法有训戒、居家

指导、委托其他亲属、送至特定保护设施等。

该法还规定了涉及虐待或有引发虐待危险的业

务及行为的禁止、限制，这些规定被目前的

《儿童福利法》所继承。1933年《少年教护法》

制定出台，《感化法》 被废止。《少年教护法》

旨在保护未满14岁的儿童、有不良行为的儿童

或有此种倾向的儿童，对象儿童将被送至少年

教护院。少年教护院的前身即感化院。

此外，1937年日本还制定《母子保护法》。

该法可以说是母子家庭专用的生活保障法，主

要针对拥有13岁以下儿童的母子家庭，为其提

供居家扶助。母子保护设施被救护设施所替代。

（三）儿童福利制度的发展期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7年，日本制定《和

平宪法》，明确保障生存权、接受教育的权利、

劳动的权利、劳动基本权等社会权。日本宪法

第二十五条第1款规定“一切国民都享有维持最

低限度的健康的和有文化的生活权利”，第2款

规定“国家必须在生活的一切方面努力于提高

和增进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以及公共卫生事

业”。此外，日本宪法第二十七条第3款从劳动

中对儿童保护的视角出发，规定“不得虐待儿

童”。由此，基于社会国家 （福利国家） 的理

念，在宪法上社会权得到了保障，国家为实现

国民的社会权，承担积极努力的义务。作为其

中一个领域，儿童福利制度也得到完善和充实。

1947年日本制定《儿童福利法》，该法整合

了 《儿童虐待防止法》《少年教护法》《母子保

护法》 的相关规定。其间，少年教护院的名称

再次被变更为教护院。《儿童福利法》 颁行后，

以相当高的频率历经数次修改，可以说是不断

地回应着时代要求。例如，2019年6月，为了

强化防止儿童虐待的对策，以采取保护儿童权

利、增强儿童咨询所的功能以及促进相关机构

间的合作等必要措施为目标，日本进行了 《儿

童福利法》 及相关法律的部分修订。具体修改

内容包括：（1） 监护权人及儿童福利设施的负

责人等在对儿童进行“教育”时不得实施体

罚；（2） 在儿童咨询所中把对儿童提供临时保

护等“介入”工作的工作人员以及对监护人提

供“支援”工作的工作人员进行区分，使他们

各司其职；（3） 对实施了儿童虐待的监护人采

取指导措施时，为了防止儿童虐待的再次发

生，应根据医学或心理学专业知识进行指导；

（4） 为了加强与配偶暴力 （DV） 对策的配合工

作，妇女咨询所以及配偶暴力咨询支援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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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应努力在早期发现儿童虐待，为了保

护配偶暴力的受害者，儿童咨询所应与配偶者

暴力咨询支援中心积极合作等。类似上述的修

法进行得非常频繁。

作为与儿童福利相关的立法，还包括1965

年制定的《母子保健法》、1971年制定的《儿童

津贴法》、2000 年制定的防止儿童虐待等相关

法律 （即新《儿童虐待防止法》） 等。在2000

年 《儿童虐待防止法》 中，明确规定了身体虐

待、性虐待、心理虐待、忽视等虐待行为。

如上所述，可以说日本的儿童福利，即便

从法律的视角来看，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二 、日本儿童福利所涉及的领域

日本的儿童福利涉及与儿童、家庭相关的

多个领域。其基本构成如下。

第一，有保护需求的儿童及其家庭的福利

供给。由于监护人的疾病、死亡、家庭经济的

破产、离婚、家庭不和、配偶暴力 （DV）、虐

待等原因，部分家庭可能遭受各式各样的危

机。特别是在目前的日本社会，虐待儿童成为

突出问题。在亲属和社区不能对儿童所生活的

家庭提供非正式支援 （互助） 的情况下，政府

需要对其提供公共儿童福利服务。具体措施包

括提供居家儿童福利服务、送至其他家庭寄养

以及送至儿童福利设施等。

第二，针对儿童罪错行为的对策措施。儿

童的罪错行为，一直以来都是日本的儿童福利

所关心的问题之一。儿童罪错行为的发生，受

家庭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很大。例如，实践中有

儿童处于被监护人忽视的生活状态，为了填饱

空腹而盗窃食品的案例。因此，从福利的观点

出发，对被发现有罪错行为的儿童和其家庭进

行支援，消除其罪错行为发生的原因尤为重要。

第三，障碍儿童的福利供给。主要以残疾

儿童、有智力障碍儿童、精神障碍儿童 （包括

发育障碍儿童） 或治疗方法未确立的疾病及其

他特殊疾病导致已达到规定障碍程度的儿童为

对象 （《儿童福利法》第四条第2款）。福利供

给主要包括：定期或长期送往针对障碍儿童的

专业治疗且具有教育功能的儿童福利设施，提

供居家日常护理、居家辅助或者肢具及日常生

活用品，给予残疾儿童福利补贴等。

第四，母婴保健。母婴保健以促进儿童及

其家庭成员 （特别是婴幼儿和孕产妇） 的健康

为目标。例如，怀孕的家庭通过向市区政府或

街道办事处提交申请，政府向其发放母婴健康

手册。这本手册对孕妇及产后的婴幼儿进行健

康管理，也对监护人进行提示，还可用于婴幼

儿的定期体检。

第五，儿童保育。《儿童福利法》以“需要

保育”的儿童为其对象之一。目前，这一对象

已经扩大为向社区的儿童家庭提供支援。儿童

保育主要是以保育所为中心场所开展工作。保

育所分为按照儿童福利设施设置运营基准运营

的认可保育所以及其他认可外保育所两大类。

运营主体有街道、社会福利法人、民间企业

等。例如，早稻田大学也利用校园部分设施设

置了认可外保育所（民间企业运营）。

第六，儿童及其家庭的居家福利供给 （旨

在促进儿童的全面健康成长）。其一，儿童福利

设施的完善。儿童福利设施有室内型的儿童馆

和室外型的儿童游乐园。其二，课余促进儿童

全面健康成长的活动（儿童俱乐部）。主要针对

放学后监护人不在家的未满10岁的儿童，提供

便利的生活和适宜的娱乐，一般被称为“学童

保育”。其三，福利事务所附设的家庭儿童咨询

室。由社会福利主任和家庭咨询员接受群众的

咨询，并对其进行相应指导。

三、儿童咨询所的作用

在日本的儿童福利机构中，儿童咨询所居

于核心地位。日本设立儿童咨询所的背景是在

美国开展的儿童咨询运动。此项儿童咨询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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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1909年附设于芝加哥市少年法院的“少年

精神病研究所”（Juvenile Psychopathic Insti-

tute） 开展的活动发展而来②。“少年精神病研

究所”是世界上第一个对罪错原因进行研究的

少年精神病的研究所。在美国，为促进儿童的

精神保健，各地区开展了儿童咨询运动③。

日本共设置有 215 处儿童咨询所 （截至

2019 年 4 月 1 日）。其中有都道府县设置 183

处，政令市设置29处，还有3处地方政府设置

的儿童咨询所 （横须贺市、金泽市、明石市）。

儿童咨询所受理的咨询种类及主要内容主要分

为养护咨询、保健咨询、障碍咨询、罪错咨

询、教育咨询等，这些进一步细分为16类 （参

见表1）。儿童咨询所主要按以下的形式开展咨

询及援助活动。首先，通过家属和行政机关等

进行咨询的受理。受理途径有咨询、通告、送

达，具体方法包括面试受理、电话受理、文书

受理。例如，在《儿童福利法》第二十五条第1

款规定，“发现要保护儿童的人必须通告街道、

都道府县设置的福利事务所或儿童咨询所，或

者通过儿童委员向街道、都道府县设置的福利

事务所或者儿童咨询所进行通告。但是，犯罪

咨询种类

（A）养护咨询

（B）保健咨询

（C）障碍咨询

（D）罪错咨询

咨询小分类

①儿童虐待咨询

②其他咨询

③保健咨询

④肢体障碍咨询

⑤视觉障碍咨询

⑥语言发育障碍等咨询

⑦重症身心障碍咨询

⑧智力障碍咨询

⑨发育障碍咨询

⑩虞犯咨询

触法行为等咨询

主要内容

包括关于防止儿童虐待的法律第2条规定的以下行为的咨询。

1）身体虐待：对儿童生命、健康有危险的身体性暴行。

2）性虐待：性交、性暴力、强行要求性行为。

3） 心理虐待：谩骂、歧视等心理创伤行为，以及儿童同居家庭对配

偶、家人的暴力行为。

4） 怠于、拒绝监护 （忽视）：由于怠于履行或拒绝履行监护义务，损

害儿童健康和危害其安全的行为以及抛弃儿童的行为。

因父亲或母亲等监护人离家出走、失踪、死亡、离婚、住院、外出劳

动及服兵役等导致养育困难的儿童、走失的儿童、丧失监护权或事实

无人抚养的儿童、以及关于领养儿童的咨询。

早产儿、身体虚弱儿、结核病儿童、脏器机能障碍儿、哮喘儿童、以

及患有其他疾病的儿童（包括精神疾病）等相关咨询。

关于肢体障碍儿童、运动发育迟缓的咨询。

关于失明（包括弱视）、聋哑（包括重听）等视听障碍儿童的咨询。

关于患有发音障碍、口吃、失语等语音和语言功能障碍的儿童、语言

发育迟缓的儿童等的咨询。语言发育迟缓的原因被归为智力障碍、自

闭症、教育问题等其他咨询类别的，按该类别处理。

关于重症心身障碍儿童的咨询。

关于智力障碍儿童的咨询。

关于自闭症、阿斯伯格综合症、其他广泛性发育障碍、学习障碍、注

意缺陷多动性障碍儿童等的咨询。

针对有说谎癖、浪费癖、离家出走、流浪、暴力、性越轨等虞犯行为

或是有饮酒、吸烟等问题行动的儿童，警察署通告为虞犯的儿童，即

使被认为有触法行为，但没有被警察署根据《儿童福利法》第25条通

告的儿童的相关咨询。

针对有触法行为，被警察署根据《儿童福利法》第25条进行通告的儿

童，以及从家庭法院移交给儿童咨询师的犯罪少年相关咨询。受理时

即使没有通告，根据调查结果可预知将被通告的儿童也属此类。

表1 儿童咨询所受理的咨询种类及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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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满 14 岁以上的儿童，不在此限。此种情况

下，必须通告家庭法院”。“要保护儿童”是指

“没有监护人的儿童及没有受到监护人适当监护

的儿童”（《儿童福利法》第六条之三第8款）。

因此，警察发现罪错儿童 （犯罪时满14岁以上

的儿童除外） 和被虐待儿童时，也会将其作为

“要保护儿童”向儿童咨询所等通告。其次，儿

童咨询所召开受理会议。会议讨论主要负责

人、调查及诊断的方针、安全确认的时期和方

法、是否需要临时保护等，协商最合适且有效

的咨询援助方法。然后，进行调查基础上的社

会诊断 （《儿童福利法》第十二条第2款）、心

理诊断、医学诊断、临时保护基础上的行动诊

断 （《儿童福利法》 第三十三条） 以及其他诊

断。在临时保护期间，同时对儿童进行保护、

观察、指导。根据情况在诊断后报告结果，必

要时汇报给受理会议，再次讨论保护方针。最

后，在进行评判（《儿童福利法》第十二条第2

款） 的评判会议中，为全面理解接受咨询的案

例，基于前述诊断，通过各诊断负责人等的讨

论形成对援助有效的综合性诊断。

在此基础上，举行援助方针会议。援助方

针会议根据调查、诊断、评判等结果，制定、

确认对儿童、监护人等最合适且有效的援助指

南（援助方针）。另外，儿童或其监护人的意向

与儿童咨询所的措施不一致时，以及都道府县

知事认为有必要时，必须听取都道府县儿童福

利审议会的意见 （《儿童福利法》 第二十七条

第6款）。儿童咨询所长在尊重都道府县儿童福

利审议会意见的基础上，决定对儿童进行援

助。最终根据前述决定的内容实施具体援助。

儿童咨询所的援助内容丰富，从居家指导到向

家庭法院申请家事审判等都涵盖其中 （参见表

2）。临时保护在临时保护所实施。临时保护所

设置在儿童咨询所内，基本上属于封闭型设

施。根据不同的情况，也有在警察局等实施的

临时保护。临时保护所的弊端之一是混合处

遇。具体而言，在相同的场所，不分男女、不

同年龄的儿童一起生活，很容易发生各种纠

纷。另外，临时保护的期间原则上在两个月以

内，但由于存在临时保护期间结束后儿童的生

活场所没有确定的情形，所以临时有可能会变

为长期。

四、儿童福利设施的意义——以儿童自

立支援设施与儿童养护设施为中心

日本儿童福利设施的种类有助产设施、婴

儿院、儿童福利设施、儿童心理治疗设施、儿

童自立支援设施等。本文以与儿童罪错、儿童

虐待问题密切相关的儿童自立支援设施与儿童

养护设施为中心进行考察。

（一）儿童自立支援设施

（E）教育咨询

性格、行为咨询

旷课咨询

适应性咨询

育儿教育咨询

其他咨询

关于具有作为人格发育问题的叛逆，不能正常交友，腼腆，寡言，不

活跃，家庭暴力，生活习惯显著脱离常规等性格或行动等问题儿童的

咨询。

关于学校、幼儿园以及保育所在学、但没有正常上学儿童的咨询。在以

罪错行为、精神疾病、保健问题为主要问题的情况下，按该类别处理。

关于升学适应、职业适应、学业不佳等问题的咨询。

家庭内的育儿、教育、性教育、游戏等的咨询。

不属于①—其中之一的其他咨询。

数据来源：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儿童咨询所运营指南》的“表-2受理咨询的种类及主要内容”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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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自立支援设施，如前所述，原本是以

所谓“不良少年”为对象，作为感化院、少年

教护院、教护院而设置，之后，根据 1997 年

《儿童福利法》的部分修改，更名为“儿童自立

支援设施”。在修法时，将收容对象在以往“有

不良行为或有可能做出不良行为的儿童”范围

之外增加了“因家庭环境及其他环境因素需要

接受生活指导等的儿童”（《儿童福利法》 44

条），即扩大了对象儿童的范围。儿童自立支援

设施的宗旨是，通过长期或定期收容对象儿

童，“根据各个儿童的情况对其进行必要的指

导，帮助他们独立生活，同时也对曾经到过这

里的对象儿童提供咨询及其他援助”。

无论是厚生劳动省管辖的儿童自立支援设

施，还是法务省管辖的少年院，都会收容根据

家庭法院的决定而送去的“罪错少年”。然而，

儿童自立支援设施在本质上和少年院存在很大

区别。这表现为“重新成长”和“重新培育”

这两大理念的不同。儿童自立支援设施是开放

的设施，儿童居住的房间、单元门和设施的大

门基本上都会开放。因此，也有可能发生儿童

擅自外出、擅自外宿的情况。这样做本质上是

以儿童自身、自发的动力为基础，实现主动的

“重新成长”。与此不同，少年院则是封闭的设

施，对收容其中的少年来说，因为受到外部的

强制力，从而接受被动的“重新培育”。

日本共有 58 处儿童自立支援设施 （截至

2019年4月1日），其中，国立设施2处，都道

府县立设施 50 处 （各府县以及北海道、东京

都、大阪府），政令市立设施4处 （横滨市、名

古屋市、大阪市、神户市），私立设施2处。留

冈幸助设立的“家庭学校”，现在也作为私立儿

（A）居家指导等

（a）不采取特定措施的指导（《儿童福利法》12条第2款）

①指导建议 ②持续指导 ③与其他机构协商

（b）采取一定措施的指导

①儿童福利司指导（《儿童福利法》26条第1款第2项、27条第1款第2项）

②儿童委员指导（《儿童福利法》26条第1款第2项、27条第1款第2项）

③街道指导（《儿童福利法》26条第1款第2项、27条第1款第2项）

④儿童家庭支援中心指导（《儿童福利法》26条第1款第2项、27条第1款第2项）

⑤智力障碍者福利司及社会福利主管指导（《儿童福利法》27条第1款第2项）

⑥残障儿童咨询支援组织指导（《儿童福利法》26条第1款第2项、27条第1款第2项）

⑦指导委托（《儿童福利法》26条第1款第2项、27条第1款第2项）

（c）训戒、保证措施（《儿童福利法》27条第1款第1项）

（B）送至儿童福利设施（《儿童福利法》27条第1款第3项）

委托指定发育支援医疗机构（《儿童福利法》27条第2款）

（C）委托家庭寄养、小规模居住型儿童养育组织（《儿童福利法》27条第1款第3项）

（D）实施儿童自立生活援助（《儿童福利法》33条第6款）

（E）向街道移送案件（《儿童福利法》26条第1款第3项）

福利事务所移送、通知（《儿童福利法》26条第1款第4项、63条之4、63条之5）

都道府县知事、街道负责人报告、通知（《儿童福利法》26条第1款第5至8项）

（F）移送家庭法院（《儿童福利法》27条第1款第4项、27条之3）

（G）向家庭法院申请家事审判

①送入特定设施的认可（《儿童福利法》28条第1款、第2款）

②丧失监护权等的审判请求或取消请求（《儿童福利法》33条之7）

③请求选任监护人（《儿童福利法》33条之8）

④请求解除监护人（《儿童福利法》33条之9）

来源：以日本厚生劳动省《儿童咨询所运营指南》的“图-1儿童咨询所的咨询援助活动的体系、展开”为基础制作

表2 儿童咨询所的援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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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自立支援设施“北海道家庭学校”在北海道

运营。国立的两处设施和私立的两处设施，以

及北海道立的两处设施是男女分开收容的，其

他的设施是男女混住同一设施，但在设施内男

女居住不同的房间。在儿童自立支援设施中，

作为“准教育”措施，长期在设施内对收容儿

童进行独立的教科书教育。在 《儿童福利法》

中，设施方面没有让儿童进入小学、中学学习

的义务，设施负责人表明，“对于根据《学校教

育法》 规定，修完相当于小学或中学课程的儿

童，可以向其发放结业证书”。基于保障儿童学

习权的观点，经过 《儿童福利法》 的一部分修

改，现在学校教育被导入儿童自立支援设施。

由地方教育委员会安排教师，向儿童自立支援

设施中的儿童实行与学校教育相同的教科书教

育。但是，实践中存在外派教师和儿童自立支

援设施的工作人员之间的沟通配合机制并不健

全等问题。另外，目前患有精神障碍和发育障

碍的儿童不断增加也是一个难题。

（二）儿童养护设施

日本共有605处儿童养护设施 （截至2018

年 3 月 31 日），其中公立设施 33 所，私立设施

572所。儿童养护设施的收容对象为“没有监护

人的儿童 （婴儿除外。但是，为确保安定的生

活环境以及存在其他理由等情况下，婴儿也可

以成为收容对象。……） ”（《儿童福利法》第

四十一条）。在儿童养护设施中，收容儿童被作

为养护的对象，这里同时也对曾经收容过的儿

童提供咨询及其他自立的援助。近年来，收容

的被虐待儿童有所增加。对于生活在这样的设

施里的儿童，如何填补与一般家庭儿童之间的

“教育差距”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除儿童养护设施之外，《儿童福利法》还规

定了儿童自立生活援助组织（《儿童福利法》第

六条之三第1款、第三十三条之六）。由民间团

体运营的“自立援助之家”就是其中之一。自立

援助之家是面向在儿童自立支援设施、儿童养护

设施、少年院等收容结束的儿童，在他们能够经

济上独立维持生计之前，为其提供暂时居住和生

活的地方。自立援助之家生活的儿童，每天外出

工作，积攒独立生活所必需的资金。目前，自立

援助之家的数量在不断增加，截至2019年7月1

日，日本全国自立援助之家协会入会的设施有

174处。另外，由于需求较大，根据《儿童福利

法》 的部分修改，收容对象年龄也相应提高至

“满22岁所属年度的最后一天”（在日本，指满

22岁后的第一个3月31日）。

另外，还有一类由民间团体运营的组织，

被称为“儿童避难所”。儿童咨询所内设的临

时保护所，往往不愿接收年龄较大的儿童。另

外，对于已经不是“儿童”的18岁以上的未成

年人 （未满 20 岁的人） 往往也有必要进行保

护。“儿童避难所”能够接收年龄较大的儿童

和超过 18 岁的未成年人 （特别是女孩）。这些

未成年人处在监护人的监护之下，因此，收容

时需要有“儿童律师”，来处理监护等问题。

儿童避难所虽然在法律上属于自立援助之家的

范畴，但其主要特点是以律师为主体来运营。

儿童避难所数量有所增加，截至 2018 年 10

月，加入儿童避难所全国网络会议的团体有25

处。但是，儿童避难所也面临一些困境，除了

财政方面和人员方面的不足之外，如何确定儿

童退居后的生活场所成为突出问题，部分存在

精神疾病的儿童也有医疗措施的特殊需求。

五、罪错行为咨询、儿童虐待咨询的现

状和课题

从统计数据来看，日本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儿童虐待咨询的案件数处于快速增加的状态。

1990年，全国儿童咨询所受理儿童虐待咨询的

案件数是1011件，2018年达到159850件 （速

报值），创下了最高记录。近年来，心理虐待案

件的增加十分明显。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在同

一家庭内生活的儿童面前发生的配偶间暴力案

27



件 （被称为“当面DV”），此类作为对儿童的

心理虐待由警察机关通报的案件数量激增。另

外，儿童虐待发生的实数其实并没有增加，但

是曾经在“管教”“教育”等名义下，“不认为

有问题”而潜在的虐待行为随着社会意识的变

化，也被认为是“存在问题的行为”而被通报

出来。在最近一次 《儿童福利法》 的部分修改

中，为了处理儿童咨询所和监护权人双方意见

的对立问题，规定在儿童咨询所应配备专业律

师。由此，在日本的儿童咨询所，关于儿童虐

待咨询的案件数激增。带来的结果是，儿童咨

询所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严重不足。儿童咨询所

的工作人员、临时保护所等奇缺，家庭寄养制

度也不够完善。另一方面，有意见指出儿童咨

询所工作人员的罪错咨询专业能力低下，因为

其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儿童虐待咨询，以

致没有充分的时间来应对罪错咨询。长期以来

都有建议将儿童咨询所的工作，分出一部分给

街道承担。街道是自治体中与社区最密切的主

体，较为容易接受儿童及家庭的咨询。

另外，在儿童福利的领域内，儿童罪错与

儿童虐待的有效应对需要多个机关的合作，但

其中也存在困难，这源于日本“纵向行政”带

来的弊端。

根据 2004 年 《儿童福利法》 的部分修改，

日本各地方自治体要求设立“要保护儿童对策

地区协会”（《儿童福利法》第二十五条之2）。

相关机关的成员参与到该协会，基本包括三个

工作机制：“代表者会议”（由构成机关的代表

组成的会议）“实务者会议”（由实务负责人组

成的会议）“个案讨论会议”（个案负责人适时

进行讨论的会议）。通过这些会议，相关各机关

联合合作，为所在地区的对象儿童等提供保护

和援助。在要保护儿童对策地区协会上，不仅

是“要保护儿童”，“要支援儿童”和“特定孕

妇”也作为提供援助的对象。另外，为强化相

关机构之间的合作，根据2019年6月《儿童福

利法》 及相关法律的部分修改，在受到虐待的

儿童搬迁住所等情况下，管辖转移前住所的儿

童咨询所长将迅速向转移目的地的儿童咨询所

长提供相关信息，接受信息的儿童咨询所长应

采取必要通知措施，使“要保护儿童对策地区

协会”能够迅速进行信息交换。

儿童咨询所在应对儿童罪错、儿童虐待问

题方面，与警察机关 （尤其是少年警察活动的

专门组织——少年支持中心） 的交流合作非常

重要。例如，在少年支持中心工作人员的指导

活动中，有时会发现需要保护的儿童，在有效

应对儿童虐待问题时，在“临检”等程序中往

往需要警察署的援助。此外，例如对于儿童不

上学的情况，儿童咨询所有必要与掌握儿童日

常状况的学校、教育委员会进行合作。目前，

与教育委员会等配置的“学校社工”的沟通合

作也很重要。为了促进与上述这些机关的合

作，最有效的方式是人事交流。通过定期派驻

工作人员在其他机关工作，可以突破“纵向行

政”的局限和视野。实践中，也有地方积极尝

试更加有效的合作方式。例如，日本福冈县北

九州市在同一栋楼的同一楼层设置儿童咨询

所、警察机关所属的少年支持中心、教育委员

会等机关，在拉近空间距离的同时促进各个机

关更加便利的交流与合作。

① 参见 【日】 高桥重宏、【日】 山县文治、【日】 才村纯编：

《儿童家庭福利与社会工作 （第 2 版）》，有斐阁出版社，

2005年版，第80-90页；【日】 大津泰子《儿童家庭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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